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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街头的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黑板报吸引路人。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

2015年全国两会前夕，70岁的谢木兰

满头白发坐着轮椅，在媒体见面会上讲述

自己被家暴 40年的经历。

那时，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已经在征求

意见，立法进入快车道。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北京

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会发展中心创始人

李莹办理的 500 多起涉及婚姻家庭、家庭

暴力、妇女儿童性侵害案件中，谢木兰也是

遭受家暴历时最长的两名受害人之一。

为了躲避丈夫的殴打，2006 年，她起

诉离婚无果后离家出走，靠捡塑料瓶为生。

2013年，同意“净身出户”的她终于离婚成

功，“我死也不做他家的鬼”。谢木兰的讲述

感染了现场许多人。

2011 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

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

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

女性占 24.7%。

2021年发布的第四期调查数据显示，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界

定，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遭受过配偶身体暴

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为 8.6%，这一数据表

明，家暴现象似乎有所好转。

从事反家暴工作 20 余年，李莹见证

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家暴零容忍”

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

军在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地表示：

“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暴是国家、社

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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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还记得，10 年前，她收到谢木兰

寄来的第一封信，信封有些皱，信纸是用小

学生作业本写的。那时，李莹时常作为嘉宾

在广播电台做普法节目。有一天谢木兰从

广播里听到她的节目，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300 多字的信，谢木兰写了很多天，

长年的劳作和家暴，她的手指变形得连拿

筷子都困难。

丈夫经常对她非打即骂，喝了酒下手

更狠。她一直有离婚的念头，那时候孩子

还小，没法离。直到她养育大了儿女，又

帮儿子带大了孙子，觉得“终于可以为自

己活一次”。

2006年，年过 60岁的谢木兰第一次提

起诉讼离婚。但男方不同意，法院没判

离。谢木兰选择了离家出走，因为身患疾

病，也没文化，她过上了流浪的日子，靠

捡破烂卖废品维生，后来年纪越来越大，

连废品都捡不动了，只能在城市的地下通

道里乞讨度日。

流浪了几年后， 2013 年，她再次起

诉离婚，官司拖了一年多。对方表示可以

离婚，但她要净身出户。谢木兰曾向李莹

感叹：“娘家陪嫁的 3 间房没我的份，就

连我多年辛苦盖的房也没我的份。如果不

同意，下次开庭还不知道是哪天。走投无

路，只有同意。”

偶然听到李莹做的反家暴节目，她开

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自从离婚，她什么也

没拿到，也没有医保养老等保障，希望法律

能够帮助她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份。

李莹在帮助她的过程中发现，谢木兰

有一儿一女，都有收入和房产，所以并不符

合当地低保的条件。事实上，他们也并不

理解母亲的选择，觉得快 70 岁了还离

婚、离家出走，成了村里人的谈资，甚至

被取笑，让他们脸上无光，此后对她不闻

不问，几乎断绝音信。

听到要向孩子要钱，谢木兰拒绝了，

她不想再乞怜于她的孩子，也担心会让他

们背上不孝的骂名。只剩一条路，找前夫

重新分割财产，或者要求他提供帮助。谢

木兰沉默了一会儿，拒绝了李莹的建议：

“我当时愿意净身出户，就是想着这辈子不

会再去求他，饿死也不会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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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木兰净身出户，以近乎自毁的姿态

换取了自由，正是因为走投无路，才会同

意无理的财产分割要求。”李莹感慨，在

她经手的很多案件中，受害者为了摆脱暴

力，宁愿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财产让

步，孩子抚养权也让步。

在她看来，这一定程度上与基层法官

对家暴认定较为审慎的司法理念有关。在

李莹办理的数百起案件中，家庭暴力的情

节认定率不足 20%。实践中，一些地方的

这一比率更低。

某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

会以 2020 年该省各地基层人民法院 1912
份离婚纠纷判决书为样本展开分析，发布

的离婚诉讼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1912份
样本中，原告主张被告存在家暴情形的有

506 份，但本组数据显示被法院认定存在

家暴的仅有 14份，认定率仅为 2.77%。

报告分析称，家暴认定率低的原因，一

方面在于很多家暴的受害人不懂如何留存

家暴证据，另一方面在于法院一般要求受

害人证明存在较为严重的家暴或者多次家

暴才能予以认定。

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千千律师事务所执

行主任吕孝权表示，对家暴认定标准的不

一，体现了执法和司法部门人员仍未淘汰

陈旧观念的现实。“‘家丑不可外扬，家庭暴

力是家务事’等，还存在于裁判人员的观念

中。一些法官认为，只有严重的肢体暴力行

为才构成家暴，而轻微的暴力行为则鲜予

以支持。”

事实上，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中就明确指出，

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有着本质的区别。婚

恋双方纠纷、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或矛盾

通常具有偶发性、程度轻的特点，由此引发

的案件与该矛盾具有直接的关联，被害人

对矛盾的激化往往也有一定的责任。但家

庭暴力双方地位和权力结构并不平等，施

暴人基于控制目的实施的暴力行为，呈现

隐蔽性、长期性、周期性、渐进性的特点，施

暴人对案件具有单方面的过错。

每次团队招人时，李莹都要问一个问

题：“如果有妇女来说对方打了我，嫌我唠

叨，你怎么处理？”听过的答案五花八门，最

多的就是“你要改变你的沟通方式”“尽量

不要唠叨”。

“实际上，即使你不唠叨了，他也可能

找别的理由，如果不改变施暴人，只要求受

害人改变，是无法真正解决家暴的。”在李

莹看来，相关从业人员需要对受害人的同

理心。

3

这种同理心在李莹很小的时候就埋下

了种子。

小时候，她和外婆生活在水运发达的

山城老家湖南沅陵。20 世纪 70 年代的沅

陵，码头上的场景给李莹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妇女们背着沉重的背篓在烈日下艰难

移步，身着汗湿的、灰暗的衣服，让人无法

分辨性别。李莹 6岁那年，一名背着沉重背

篓的妇女靠着一辆卡车的车轮歇息，司机没

有看到她，发动了卡车，她被卷入车底。李莹

在拥挤的围观人群中看到很多带血的砖块。

“我的眼里涌出了泪，这是我第一次看

到苦难。那些带血的砖块在我的记忆中不

断闪现。”李莹回忆。稍大后，她决心：“等我

有能力，我一定要帮助像她们一样的人”。

1987年，李莹考上了大学，4年后被分

配到北京工作。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

会在北京召开，妇女性别议题得到空前关

注，家暴的议题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从那

时起，她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转型成为

一名律师。

律师生涯她办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

家庭暴力案件。那是 2002 年，一名女子走

进李莹的办公室，她被丈夫打断了胳膊，像

秋菊一样四处奔波找说法，想要追究男方

的责任，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伤

口因长时间得不到及时换药而发臭，手上

的绷带都变了颜色，但眼神里的倔强鼓舞

了李莹。

此前一年，婚姻法修正案首次规定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这也是反家暴首次写

入法律。在李莹的支持下，女子打赢了官

司。李莹一头扎进了这一领域，见证了反家

暴领域法律和相关法规的不断进步。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

2008 年，全国妇联、公安部等七部委

联合下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

干意见》，要求通过设立家庭暴力救助中心

等办法，为受害者提供救助，公安、检察、法

院也应当及时办理家庭暴力案件。

2014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

法部印发了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

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特殊保护。

李莹回忆，那时明确禁止家庭暴力的

规定散见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未成

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个别条

款之中，大都属于宣示性条款，没有对家庭

暴力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缺乏可操作性，

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2009年广

受关注的 26 岁北京女子董珊珊被丈夫殴

打致死案，董珊珊 8次报警均被以“两人还

是夫妻，不好管”为由拒绝出警，最终丈夫

仅以虐待罪判处 6年 6个月有期徒刑。

2015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

法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的意见》，这是针对家庭暴力刑事犯罪非

常完善、细化的规定。

2015 年 12 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并

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成为反家庭

暴力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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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一天，李莹的热线接到李凌

霄的求助电话。这是一位同样被家暴了 40

年的妇女。她被丈夫从家里打了出来，这次

丈夫下手很重，她怕自己没命，希望能帮

她找个地方躲一躲。李莹团队沟通妇联为

其提供帮助，李凌霄住进了家暴受害人庇

护所。

这是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一项重

要的处置机制，主要功能是给家暴受害人

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场所。全国妇联的统

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已有家暴庇护场

所 2000余家，2015年共为受害人提供庇护

服务 149人次。

结婚 40多年，李凌霄动辄遭到丈夫王

千林的打骂。20 世纪 80 年代初，王千林曾

把李凌霄的胳膊打成骨折，因此被当地公

安机关收容审查半年。

当时李凌霄曾想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

并提出离婚，但被婆婆拦住了：“很多夫

妻都是打打闹闹过来的，等年纪大了就好

了。所谓法不入家门，女人被丈夫打了就

要让丈夫蹲监狱，显得太狠心了，而且孩

子会顶着罪犯儿子的帽子生活下去。”

她最终选择了谅解。 1995 年，因为

为同事儿子结婚随了 20 元份子钱，李凌

霄再次被打得头破血流，跑回了娘家。丈

夫追过来百般恳求，两人重归于好，等待

她的依然是殴打和管控，甚至跟踪她上下

班。有次，李凌霄给儿子买条手帕，回到

家王千林对她一顿打骂，说买东西居然没

请示他。

李莹团队代理李凌霄向法院起诉，提

交了家暴的证据，坚决要求离婚。她记得，

几个月后开庭时，再一次见到丈夫时，李凌

霄仍然紧张不安，交叉着双手，身体忍不住

一阵一阵地打颤。而面对一件件证据，王千

林面无表情，他坚称自己并没有家暴女方，

只是有时态度不够好。最后，他表示愿意道

歉，但不想离婚。这让李凌霄非常愤怒，

觉得丈夫没有一点悔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案后来急转直

下。由于王千林生病住院几个月，庭审暂

停，在此期间，李凌霄一直在医院照顾他。

2018 年再次开庭前，她接到王千林的电

话，问能不能不离婚，还往她的银行卡里转

了 20 万元。在向李莹转述此事时，李凌霄

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开心，这是丈夫 40年
来从未有过的示好。

一个星期后，李莹接到了李凌霄的电

话：“特别抱歉，你们帮了我这么久，我还是

想撤诉了。千林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毕竟是

孩子的爸爸，我不忍心不管他。”她顿了一

下，补充道：“他说以后家里的钱都由我来

管，已经把家里的银行卡都交给我了。”

在李莹分析看来，管钱这件事对李凌

霄来说很重要，因为 40年来她在家中从没

有享受过主导和掌控的感觉，也许家庭地

位的改变比离婚后的自由更有吸引力。多

年过去，李莹已经不敢主动联系她，“重新

回到那个环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们常常误解，认为暴力越严重，反

抗就会越激烈，但是家暴案例中，往往受害

者结婚时间越长，家暴时间越长，越难离

开。”在李莹接触过的家暴受害者中，李

凌霄并不是个案，她们经常在离婚时摇

摆，“她的无力感，还有各种牵扯、幻想

会阻碍她离开，这些都是受虐妇女综合征

的表现”。

这也体现为家暴的特征之一——它存

在暴力周期，一方面家庭暴力往往会逐步

升级，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这种暴力

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一样的，而是会有 3
个周期——蜜月期、矛盾聚集期、暴力暴

发期。

“施暴者不可能总是在暴力状态下，往

往打一棒给一个甜枣，这是最有迷惑力和

控制力的。只要给她一点甜头，她就会想，

这个人是不是还是爱我的，我是不是能够

感化他，甚至把错误归结在自己身上。”李

莹常给受害人分析，施暴者很多逻辑是：

“你有错，这不行，那不行，所以你该打，甚

至会说是逼他打的”。

李莹希望她们能意识到，“一个人如果

习惯了用暴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有效沟

通的话，让他自己良心发现是不可能的，除

非受害人采取非常有效的应对措施，或者

让他承担非常高的犯罪成本”。这需要社会

的支持系统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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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家暴的新闻，常有人评论受害人：

“这还不跑？只能尊重祝福。”事实上，“受害

者面临的困境是多重的，不能苛求她一次

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处理好”。李莹援引我

国台湾地区一项研究的结论，当一个家暴

受害者向外求助时，平均会摇摆 7次，才能

彻底摆脱暴力环境。

他们面临的客观困境包括文化的约

束，很多人认为家暴是“家丑”，会产生

耻感；或者担心离婚后子女因为单亲家庭

而受到歧视；也包括经济上的困境，很多受

暴人收入不高，甚至没有收入，没有办法单

独抚养子女；此外还有社会因素，比如有的

地方公权力介入乏力，社会支持系统不足，

让受害人有一种无助感和孤独感。

但心理上的困境是家庭暴力的特征之

一，也是处理家暴的难点。这种心理状态

的主要表现首先是习得性无助，长期遭受

暴力而无法摆脱，会让她们丧失自信，产

生无助感，从而会顺从、认命。

另一方面，她们会产生恐惧、焦虑的

情绪，害怕对方会给自己更大的伤害。很

多受害人向李莹倾诉，听到对方的名字、

听到他的脚步声就会发抖。她们往往还会

矮化自己的能力，放大对方的能力，觉得

自己一无是处，对方强大无比。

在接触的受害者中，孙冬梅给李莹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冬梅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在遇到

田强后，田强如父如兄的照顾让孙冬梅体

会到了久违的安全感。当田强跟她说：

“不要毕业证了，跟我出来赚钱吧，我给

你一个家。”孙冬梅就毅然放弃了还有一

个星期就能拿到的大学毕业证，跟田强来

到了北京。

但是田强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让

孙冬梅成为他的妻子。不久以后，孙冬梅

怀孕了。在孙冬梅怀孕 4 个月的时候，田

强第一次对孙冬梅实施家暴，此后再也没

有停止过，而且下手越来越重。在长期遭受

家暴之后，孙冬梅想，结婚会不会让她的境

遇变好一些。所以在女儿 8岁的时候，她和

田强登记结婚了。

结婚后，孙冬梅的境遇并没有改变。田

强对她实施的不光有身体暴力，还有精神

暴力、性暴力。她先后流产了 4 次。田强还

对她施以人身限制。孙冬梅作为一名销售

代表，需要经常跟客户谈生意。她去见客户

之前必须向田强报备，获得他同意后才能

出家门。

孙冬梅同样受到了经济控制。田强每

周只给她 200元，让她安排一家人的生活，

每一笔花费都要记账。一旦他认为钱花多

了，就又是一顿打。

在这样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关系中，孙

冬梅开始合理化田强的暴力行为，并将这

一切归因于自己。她甚至觉得，自己挨打是

不是因为没能给田强生个儿子，假如生了

儿子，这样的暴力情况会不会有改善。

在女儿 11岁的时候，孙冬梅生下了儿

子。重男轻女的田强确实非常高兴，也对孙

冬梅好了一阵子，但是很快又故态复萌。

2016 年 2 月 14 日，孙冬梅带着 3 岁的

小儿子，第五次出逃。她找到当地妇联，被

送到该区救助站的受家暴妇女庇护中心。

孙冬梅提出了两个主要诉求：离婚、获

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尽管孙冬梅遭受了

长达十几年的家庭暴力，但是她从来没有

报过警，也没有主动收集过证据。因此她被

家暴的证据几乎是没有的。

了解孙冬梅的诉求以后，李莹认为首

要方案是希望她能和田强协议离婚，但是

田强坚决不同意，所以只能提起离婚诉讼。

李莹团队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收集家暴

证据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法律上认定家暴需要哪些证据呢？

包括报警记录、告诫书，向相关责任部门投

诉的证明或者资料，医疗诊断证明、伤情鉴

定书、伤情照片，录音录像、聊天记录、邮件

等，还包括施暴人的悔过书、保证书，邻居、

亲友、子女的证人证言等。

专业人士也指出，涉家暴案件中受

害人举证情况非常不乐观，证据有效性

不足——一项针对公开的千份涉家暴案

件判决分析显示，只有 29.8%的原告提交

了家庭暴力相关证据，其中超过半数提交

了一份孤证。从证据类型看，占比最大的为

家庭暴力相关照片，内容包括伤情照片、家

暴现场等，占比 33.44%；其次是由公安机

关出具的相关证据，如出警记录、调解书等，

占比32.81%；第三项为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据，

如门诊报告单、诊断结果等，占比 28.44%。

但照片、出警记录和医院证明往往有

效性不足，如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往往因

为公安机关的记叙不清或仅记录以“家庭

纠纷”而无法对家庭暴力予以认定。

李莹解释，对受害人来讲，收集这些证

据还要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

求，即这些证据一定是真实的、合法取得

的，还必须与家庭暴力有关联。在很多案件

中，受害人还要证明自己受到的伤害符合

反复、长期的特点。

“很多受害人只是到了忍受不了的时

候，才会去搜集证据，过往的记录很多没有

了。”李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仅如

此，伴随着受害人法律知识的普及，施暴人

的法律意识也在提高，“很多当事人就说，

对方要打人的时候就直接把受害人的手机

收掉了，不让她录音录像”。

6

李莹帮暂住在庇护中心的孙冬梅申请

了北京市的第一例人身安全保护令。那

时，田强满世界找孙冬梅和孩子，甚至还

出言恐吓。

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

家庭暴力法中非常重要的两项处置机制之

一，申请人如果遭受了家庭暴力，或者有遭

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性的话，都可以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保护令主要包括

禁止家暴，禁止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近亲

属，以及要求被申请人及施暴人搬离住所。

另一项则是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

书，主要是针对不足以进行治安管理处罚

的轻微家庭暴力。它既是对施暴人的一种

约束，同时也可以作为认定家暴的证据。

由于这是北京市首个人身安全保护

令，法官非常慎重。“我们提交了伤情照片、

医疗诊断证明，包括她的日记、子女、邻居、

朋友的证人证言，然后还有男方威胁恐吓

的话。这么多证据，法官还是认为缺乏直接

的证据，‘受伤的瘀青都没了’。”李莹回忆，

最终，法官在 14 天后以“有家暴的现实危

险性”为事由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没

有直接认定田强构成家暴。

保护令下发后，田强没有再骚扰妻子。

然而，在离婚庭审阶段，田强对他的家暴

行为全部予以否认，对所有的证据都不认

可，只能调解离婚。调解过程中，田强提

出了苛刻的条件：他不仅要 3岁儿子的抚

养权，还要绝大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孙

冬梅都答应了。

李莹当时很着急，劝她：“没有必要在

财产和子女抚养上作出妥协。即使第一次

不判离，半年后还是可以离婚的。”但是孙

冬梅告诉她：“别说半年，我一天都忍不了。

我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只要能够离婚。”法

庭在庭审当天就出具了离婚调解书。

看到孙冬梅在拿到离婚调解书后的释

然，李莹和同事们也很高兴，祝福她终于

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但他们没想到，反转

来得非常快。

收到离婚调解书后半个月，孙冬梅的

女儿突然哭着打来电话，说孙冬梅回到了

田强身边。李莹担心孙冬梅的人身安全，

通过微信视频联系到了孙冬梅。视频是田

强接的，李莹通过视频看见，孙冬梅坐在板

凳上洗衣服，没有抬头，她说，小儿子生病

了，天天哭着喊要妈妈，她不能不管。

李莹知道孙冬梅心意已决，跟田强

说：“希望你珍惜孙冬梅，如果你再家

暴，我们跟你追究到底。”田强立刻挂断

视频，把她拉黑了。

见此情形，李莹年轻的同事当时就哭

着说：“李老师，我连轴工作了 40天，没

有想到又回到了原点”。

李莹安慰她：“我们没有回到原点，

因为他们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孙

冬梅知道她背后有我们，田强也知道孙冬

梅的背后有我们。”

尽管孙冬梅回到了原来的家，但这次

多部门联动救助的经历还是深深鼓舞了李

莹，也让她看到了那时刚出台的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价值。在很多地区，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申请数量不高，以往的签发率也较低。

根据 2022年最高法的统计数据，2022
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率是过去 4年的

总和，签发率由 2016 年的 52.0%提升至

2022 年的 77.6%。但也仅仅有 1.3 万份，平

均到全国 3000多家基层法院，每个法院的

签发量是个位数。

“不要说当事人，很多从事婚姻家事案

件的律师同行都不了解、没用过这一种处

置措施，有的人会认为一纸保护令没什么

用。”李莹介绍，“甚至有法官告诉当事人，

‘我给你搞这东西有什么用，日子还是你们

要过’。我的当事人说有用，这说明法院的

态度，告诉施暴人这么做是不对的。”

不少家暴受害人提出离婚后，被施暴

人继续以暴力相威胁。2021 年 1 月 8 日，

湖北黄石阳新县的阚女士被丈夫用斧头

砍伤头部后死亡。此前因长期被丈夫家

暴，2020 年 7 月她向法院起诉离婚，在财

产分割过程中，她被丈夫用斧头砍伤后

伤重不治。

提交起诉书时，她曾写下遗书，“人生

祸福难料”，交代了后事和财产事宜。事发

前一天，阚女士从外地返回阳新家中，在鞋

柜里发现了一把斧头，她把斧头藏了起来。

可能意识到危险性，她又写下一封遗书，

“此次回家吉凶难测，如有万一……只不想

原谅凶手，不要宽恕他！”她的丈夫已于今

年 2月 28日被执行死刑。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此类暴力事件

有一定的规制作用。在李莹团队的实践

中，签发后被违反的很少，“基本不敢再

打了，说明它是有威慑力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转变，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正逐步向好的方向发

展。一方面是签发率在逐步提高。反家庭

暴力法刚实施时，团队帮助当事人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被驳回的比例不低，但

2020 年之后有所变化，签发的比例在提

高。2021 年和 2022 年李莹团队申请获得

签发的比例达到了 100%。在李莹看来，固

然有准备充分的因素，但她更愿意相信是

法官的理念在变化。

另一方面则是签发的时间越来越短。

李莹记得自己办理的案件中，2020 年有

个申请用了 7天，2021年最快的签发纪录

是 23 小时，当时我们非常激动。 2022
年，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法庭，由于该

院成立了专门的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从

立案、听证、审理到出裁定，6 小时就签发

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020年，最高法发布了人身安全保护

令十大案例，为家暴受害者维权提供示范

和指引。2022年，最高法又出台了《关于办

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扩大了保护对象，将前配偶、恋爱

关系，都纳入了家庭暴力的保护范畴，还降

低了保护的门槛，不需要再提起离婚诉讼

或者其他诉讼，此外证明标准也大幅降低，

只需证明申请人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

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

“家暴受害者需要的并不单单是法律

援助，而是整个系统性的支持。”李莹说。

从业 20 年的李莹，把一些经典案例

写入 《走到春暖花开：一位女律师办案手

记》一书中，希望通过这本书，有更多的

人能够站出来发声，更多的人勇敢地维护

自己的权利。

“数百名女性以案件当事人的身份走

进了我的生命，她们的境遇让我难过，她们

的勇气让我感动。与其说是我给了她们法

律上的支持，不如说是我们给了彼此支撑。

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历程。”李莹说。

（为保护隐私，文中部分当事人为化名）

一个律师见证反家暴20年

2021年 11月 23日，国际反家暴日临近，安徽

省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公安分局妇联的女民警向社

区居民宣传反家暴知识。 视觉中国供图

李莹（中）与团队志愿者合影。 受访者供图

合肥多部门联合宣传反家暴法，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 视觉中国供图


